
   

 

工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的价格 

文/田秀兰 邓 耀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深刻阐述了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是以劳动力价值为基
础的理论，得出了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的结论。这个结论反映了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
之间残酷剥削和激烈斗争的实际，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工资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唤起无产
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证明劳动力价值范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进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就逐渐归于消灭，而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全社会的共识更是集中在发展
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
创新就成了重要的思想前提。这样才能客观反映当今社会的现状，使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这样崭新的
结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一致。 
   一、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实中概括出来的结论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私有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原始积累在资本家的逐渐壮
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资本家获得的资本靠的是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在付
出劳动后所得的工资只是其付出的劳动的一小部分价值，并非自己的全部劳动价值，而未得到的剩
余价值部分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说资本主义的工资只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工人的劳动力的价
格体现。马克思从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这一结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实
际，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唤起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提供了科
学的理论根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不但直接得到了工资，同时又间接获得了
社会“扣除”的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直接、间接地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价值，
这在本质上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在劳动者仅仅得到劳动力价值的条件下可以说工资是劳动力
的价格，但在劳动者得到了自己全部劳动价值的条件下说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价格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各种生产要素都得通过市场进入生产过
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需要就业，只有就业并付出劳动才能得到工资，从而满足自己的
生活需要；用工单位需要招工，只有招工并得到劳动才能组织生产，从而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劳
动者与用工单位双方通过市场直接见面，通过选择与谈判过程满足相互的需要。在选择与谈判过程
中，双方提出自己的条件和要求，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就劳动岗位、技术要求、工资、劳动保
护等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双方接受对方的条件后要签订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的每一个人，都十分
清楚自己的专业特长、发展方向和社会同类劳动者的收益状况，通过反复比较，提出比较符合实际
的工资要求，承诺应该承担的岗位职责。用人单位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设置劳动岗位，按照技术
要求提出岗位职责与劳动定额，并支付相应的工资。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各得其所，达成一致，获得
比较满意的结果。社会主义政府本身又通过建立各种制度为劳动者增加劳动保护和相关福利。从以
上情况可以看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以个人付出的劳动为基础，通
过谈判确定工资；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承认劳动是具有价值的，按照付出的劳动提出工资条
件，按照提供的劳动支付工资。同时又都在政府的监督控制下各自履行义务享受权利。这符合市场
经济规律，能够保障每个劳动者都能各得其所，使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价值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现实中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是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货币工资，这说明劳动
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采取了价值形式，即“个人劳动=货币工资”，与马克思分析的“20码麻布
=2镑”（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等式的意义相一致。马克思
通过等式的分析说明了商品的价值，而现实社会通过劳动交换这个等式的分析，能够说明劳动是具
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通过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普通劳动者、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劳
动的具体劳动形式不同，但却都能与货币工资相交换，这说明它们中包含着某种等同的因素，货币
工资不过是这种等同因素的表现形式。然而，如果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就不再有差别，而化为相
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 
   经济范畴是社会本质关系的反映，应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马列主义基
本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国改革开放二
十多年来，极大地改善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构建和谐
社会，我们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现实出发，科学认识工资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的价格这一问题，并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出新的结论，使之与构建和谐社

 



会的目标相一致。那么快速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则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田秀兰/吉林省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邓耀/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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